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30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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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秦德進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41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秋明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秋明於民國111年3月4日14時50分許，因友人王順宏與高

雄市亞太計程車運輸合作社間之會費問題，乃與另名友人陳

信旭陪同王順宏，3人一同前往址設高雄市○鎮區○○○路0

00號之上揭合作社，與在該處任職之王清正理論。過程中李

秋明因細故心生不滿，乃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塑膠椅向王清

正丟擲，王清正見狀乃以右手阻擋，致受有右手紅腫痛、右

腕上內側小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王清正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檢察官、被告李秋明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其作為

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且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

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依卷

內資料並查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

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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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其餘認定本案犯

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依卷內資料亦查無何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應有證

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不諱言確有因上故而於上揭時間，偕同上揭之人

前往上址合作社與告訴人王清正理論，過程中並有丟擲上揭

塑膠椅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丟

到告訴人，我是丟到旁邊而已云云。

二、上揭被告不諱言部分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陳信

旭、王順宏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GOOGLE街景照片1張、

亞太合作社存證函影本、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影本等件在卷

得資相佐，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三、茲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則本案所應審究者，厥為告訴人是

否因被告丟擲上揭塑膠椅，受有上揭傷害？經查：

（一）告訴人曾於案發當日，經五塊厝診所診斷受有上揭傷害等

情，有該診所111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門診紀錄在卷可

查（見：警卷第23頁、偵字卷第27頁）。是告訴人於案發

當日確受有上揭傷害等情，初足認定。

（二）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當時用兩隻手把放

在櫃檯前方給會員坐的塑膠椅拿起來就砸下去，速度很

快，我很自然用右手去阻擋，就傷到我的手，我右手手腕

這個地方紅紅腫腫的，椅子掉到我的右邊，大約一步或多

一點的距離。被椅子砸到之後，我馬上報警，警察把被告

他們帶走，叫我先去驗傷，我（就）直接去醫院就醫，然

後再去製作筆錄，去醫院驗傷的時候，因為有很明顯紅

腫，所以醫生看完之後就開藥給我了，沒有嘗試按壓右手

的位置，看哪邊比較痛、哪邊比較不痛等語（見訴字卷第

58至70頁）。

（三）告訴人上證其言，考諸：其就醫驗傷時間與案發報警時間

確屬相近，所稱用手阻擋等節，亦與常情相符，究其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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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處方之藥物為：「寧治腫（Ningilon）、博疏痛（Po

nstan）」，有上揭門診紀錄在卷可查，並確為消腫鎮痛

之通常藥物，是應堪信屬實，被告上辯應難遽信。

（四）至證人陳信旭於警詢中固證稱：被告拿起櫃檯前的塑膠椅

子，砸向辦公室裡面，非砸向王清正等語（警卷第11

頁）；證人王順宏於警詢中雖證稱：被告拿起櫃台前的塑

膠椅子砸向辦公室裡面（意亦指被告非砸向告訴人，見：

警卷第20頁），惟考諸告訴人於案發時已以右手阻擋該為

被告丟擲而來之塑膠椅，塑膠椅經告訴人阻擋後，其位置

已有偏離一情尚與常情無違，是縱其等證稱看見塑膠椅非

砸向告訴人等語如上，仍尚難據以對被告作有利之認定，

附此敘明。

四、綜上，本案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手段、方式

及所生法益損害之程度；復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具所

自述之教育程度，是為經受教育、智識成熟之成年人，理應

能知悉並理解其本件所為是法所不許，惟仍任己為，所為應

予非難；並兼衡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於本院審理中自

陳之經濟與生活狀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

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柏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書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法　官　陳一誠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陳素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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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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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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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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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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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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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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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李秋明






選任辯護人  秦德進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4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秋明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秋明於民國111年3月4日14時50分許，因友人王順宏與高雄市亞太計程車運輸合作社間之會費問題，乃與另名友人陳信旭陪同王順宏，3人一同前往址設高雄市○鎮區○○○路000號之上揭合作社，與在該處任職之王清正理論。過程中李秋明因細故心生不滿，乃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塑膠椅向王清正丟擲，王清正見狀乃以右手阻擋，致受有右手紅腫痛、右腕上內側小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王清正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李秋明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其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且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依卷內資料並查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依卷內資料亦查無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不諱言確有因上故而於上揭時間，偕同上揭之人前往上址合作社與告訴人王清正理論，過程中並有丟擲上揭塑膠椅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丟到告訴人，我是丟到旁邊而已云云。
二、上揭被告不諱言部分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陳信旭、王順宏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GOOGLE街景照片1張、亞太合作社存證函影本、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影本等件在卷得資相佐，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三、茲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則本案所應審究者，厥為告訴人是否因被告丟擲上揭塑膠椅，受有上揭傷害？經查：
（一）告訴人曾於案發當日，經五塊厝診所診斷受有上揭傷害等情，有該診所111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門診紀錄在卷可查（見：警卷第23頁、偵字卷第27頁）。是告訴人於案發當日確受有上揭傷害等情，初足認定。
（二）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當時用兩隻手把放在櫃檯前方給會員坐的塑膠椅拿起來就砸下去，速度很快，我很自然用右手去阻擋，就傷到我的手，我右手手腕這個地方紅紅腫腫的，椅子掉到我的右邊，大約一步或多一點的距離。被椅子砸到之後，我馬上報警，警察把被告他們帶走，叫我先去驗傷，我（就）直接去醫院就醫，然後再去製作筆錄，去醫院驗傷的時候，因為有很明顯紅腫，所以醫生看完之後就開藥給我了，沒有嘗試按壓右手的位置，看哪邊比較痛、哪邊比較不痛等語（見訴字卷第58至70頁）。
（三）告訴人上證其言，考諸：其就醫驗傷時間與案發報警時間確屬相近，所稱用手阻擋等節，亦與常情相符，究其就醫後所處方之藥物為：「寧治腫（Ningilon）、博疏痛（Ponstan）」，有上揭門診紀錄在卷可查，並確為消腫鎮痛之通常藥物，是應堪信屬實，被告上辯應難遽信。
（四）至證人陳信旭於警詢中固證稱：被告拿起櫃檯前的塑膠椅子，砸向辦公室裡面，非砸向王清正等語（警卷第11頁）；證人王順宏於警詢中雖證稱：被告拿起櫃台前的塑膠椅子砸向辦公室裡面（意亦指被告非砸向告訴人，見：警卷第20頁），惟考諸告訴人於案發時已以右手阻擋該為被告丟擲而來之塑膠椅，塑膠椅經告訴人阻擋後，其位置已有偏離一情尚與常情無違，是縱其等證稱看見塑膠椅非砸向告訴人等語如上，仍尚難據以對被告作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四、綜上，本案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手段、方式及所生法益損害之程度；復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具所自述之教育程度，是為經受教育、智識成熟之成年人，理應能知悉並理解其本件所為是法所不許，惟仍任己為，所為應予非難；並兼衡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經濟與生活狀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柏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書嫺


　　　　　　　　　　　　　　　　  　　法　官　陳一誠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陳素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30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秋明



選任辯護人  秦德進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41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秋明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秋明於民國111年3月4日14時50分許，因友人王順宏與高
    雄市亞太計程車運輸合作社間之會費問題，乃與另名友人陳
    信旭陪同王順宏，3人一同前往址設高雄市○鎮區○○○路000號
    之上揭合作社，與在該處任職之王清正理論。過程中李秋明
    因細故心生不滿，乃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塑膠椅向王清正丟
    擲，王清正見狀乃以右手阻擋，致受有右手紅腫痛、右腕上
    內側小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王清正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檢察官、被告李秋明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其作為
    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且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
    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依卷
    內資料並查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
    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其餘認定本案犯
    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依卷內資料亦查無何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應有證
    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不諱言確有因上故而於上揭時間，偕同上揭之人
    前往上址合作社與告訴人王清正理論，過程中並有丟擲上揭
    塑膠椅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丟
    到告訴人，我是丟到旁邊而已云云。
二、上揭被告不諱言部分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陳信
    旭、王順宏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GOOGLE街景照片1張、
    亞太合作社存證函影本、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影本等件在卷
    得資相佐，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三、茲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則本案所應審究者，厥為告訴人是
    否因被告丟擲上揭塑膠椅，受有上揭傷害？經查：
（一）告訴人曾於案發當日，經五塊厝診所診斷受有上揭傷害等
      情，有該診所111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門診紀錄在卷可
      查（見：警卷第23頁、偵字卷第27頁）。是告訴人於案發
      當日確受有上揭傷害等情，初足認定。
（二）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當時用兩隻手把放
      在櫃檯前方給會員坐的塑膠椅拿起來就砸下去，速度很快
      ，我很自然用右手去阻擋，就傷到我的手，我右手手腕這
      個地方紅紅腫腫的，椅子掉到我的右邊，大約一步或多一
      點的距離。被椅子砸到之後，我馬上報警，警察把被告他
      們帶走，叫我先去驗傷，我（就）直接去醫院就醫，然後
      再去製作筆錄，去醫院驗傷的時候，因為有很明顯紅腫，
      所以醫生看完之後就開藥給我了，沒有嘗試按壓右手的位
      置，看哪邊比較痛、哪邊比較不痛等語（見訴字卷第58至
      70頁）。
（三）告訴人上證其言，考諸：其就醫驗傷時間與案發報警時間
      確屬相近，所稱用手阻擋等節，亦與常情相符，究其就醫
      後所處方之藥物為：「寧治腫（Ningilon）、博疏痛（Po
      nstan）」，有上揭門診紀錄在卷可查，並確為消腫鎮痛
      之通常藥物，是應堪信屬實，被告上辯應難遽信。
（四）至證人陳信旭於警詢中固證稱：被告拿起櫃檯前的塑膠椅
      子，砸向辦公室裡面，非砸向王清正等語（警卷第11頁）
      ；證人王順宏於警詢中雖證稱：被告拿起櫃台前的塑膠椅
      子砸向辦公室裡面（意亦指被告非砸向告訴人，見：警卷
      第20頁），惟考諸告訴人於案發時已以右手阻擋該為被告
      丟擲而來之塑膠椅，塑膠椅經告訴人阻擋後，其位置已有
      偏離一情尚與常情無違，是縱其等證稱看見塑膠椅非砸向
      告訴人等語如上，仍尚難據以對被告作有利之認定，附此
      敘明。
四、綜上，本案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手段、方式
    及所生法益損害之程度；復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具所
    自述之教育程度，是為經受教育、智識成熟之成年人，理應
    能知悉並理解其本件所為是法所不許，惟仍任己為，所為應
    予非難；並兼衡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於本院審理中自
    陳之經濟與生活狀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
    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
、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柏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書嫺

　　　　　　　　　　　　　　　　  　　法　官　陳一誠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陳素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30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秋明



選任辯護人  秦德進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4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秋明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秋明於民國111年3月4日14時50分許，因友人王順宏與高雄市亞太計程車運輸合作社間之會費問題，乃與另名友人陳信旭陪同王順宏，3人一同前往址設高雄市○鎮區○○○路000號之上揭合作社，與在該處任職之王清正理論。過程中李秋明因細故心生不滿，乃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塑膠椅向王清正丟擲，王清正見狀乃以右手阻擋，致受有右手紅腫痛、右腕上內側小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王清正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李秋明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其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且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依卷內資料並查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依卷內資料亦查無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不諱言確有因上故而於上揭時間，偕同上揭之人前往上址合作社與告訴人王清正理論，過程中並有丟擲上揭塑膠椅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丟到告訴人，我是丟到旁邊而已云云。
二、上揭被告不諱言部分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陳信旭、王順宏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GOOGLE街景照片1張、亞太合作社存證函影本、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影本等件在卷得資相佐，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三、茲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則本案所應審究者，厥為告訴人是否因被告丟擲上揭塑膠椅，受有上揭傷害？經查：
（一）告訴人曾於案發當日，經五塊厝診所診斷受有上揭傷害等情，有該診所111年3月4日診斷證明書、門診紀錄在卷可查（見：警卷第23頁、偵字卷第27頁）。是告訴人於案發當日確受有上揭傷害等情，初足認定。
（二）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當時用兩隻手把放在櫃檯前方給會員坐的塑膠椅拿起來就砸下去，速度很快，我很自然用右手去阻擋，就傷到我的手，我右手手腕這個地方紅紅腫腫的，椅子掉到我的右邊，大約一步或多一點的距離。被椅子砸到之後，我馬上報警，警察把被告他們帶走，叫我先去驗傷，我（就）直接去醫院就醫，然後再去製作筆錄，去醫院驗傷的時候，因為有很明顯紅腫，所以醫生看完之後就開藥給我了，沒有嘗試按壓右手的位置，看哪邊比較痛、哪邊比較不痛等語（見訴字卷第58至70頁）。
（三）告訴人上證其言，考諸：其就醫驗傷時間與案發報警時間確屬相近，所稱用手阻擋等節，亦與常情相符，究其就醫後所處方之藥物為：「寧治腫（Ningilon）、博疏痛（Ponstan）」，有上揭門診紀錄在卷可查，並確為消腫鎮痛之通常藥物，是應堪信屬實，被告上辯應難遽信。
（四）至證人陳信旭於警詢中固證稱：被告拿起櫃檯前的塑膠椅子，砸向辦公室裡面，非砸向王清正等語（警卷第11頁）；證人王順宏於警詢中雖證稱：被告拿起櫃台前的塑膠椅子砸向辦公室裡面（意亦指被告非砸向告訴人，見：警卷第20頁），惟考諸告訴人於案發時已以右手阻擋該為被告丟擲而來之塑膠椅，塑膠椅經告訴人阻擋後，其位置已有偏離一情尚與常情無違，是縱其等證稱看見塑膠椅非砸向告訴人等語如上，仍尚難據以對被告作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四、綜上，本案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之手段、方式及所生法益損害之程度；復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具所自述之教育程度，是為經受教育、智識成熟之成年人，理應能知悉並理解其本件所為是法所不許，惟仍任己為，所為應予非難；並兼衡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經濟與生活狀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柏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書嫺

　　　　　　　　　　　　　　　　  　　法　官　陳一誠

　　　　　　　　　　　　　　　　　  　法　官　林軒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陳素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